
中

6

@X^@ 

）秋（ 
®/^®

7@ 
月（

@O⑥） 

）餅（ 
0/^®

吿仲 
WO CHONG & CO.

882 Ramage St. P. 0. Box 672
New Westminster H. C.

i

衆公漢
四冲逢日六初/3九年六图说犁中新命传第五卷第五十三號

隆
良
得
等
都
金
銀
書
信
滙
兌 

諸
君
光
顧
備
極
歡
迎
舖
在 

二
埠
禮
文
治
街
門
牌
八
八
二 

號
信
箱
六
七
二司

理
劉
心
謹
啓

本
號
開
張
多
年
掃
辦
祖
國
貨 

物
巧
製
糖
菓
及
各
色
餅
食
幷 

有
西
裝
衣
服
送
禮
香
鹼
提
子 

蔗
糖
各
樣
發
售
兼
接
理
香
邑

jA

-

*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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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各
藥
寄
費) 

(
買
者
自
理)

渝
暑
天
殺
虫
妙
藥
餘 

用
房
米
米
米
米
羹
米
杀

治
木
虱
藥
粉 

每
盅
二
毛
五 

木
虱
一
名
臭
虫
凡
汚
暗
之
睡
房
最
易
滋
生
暑
天
傳
種
更
易
晝
靜 

夜
動
擾
人
淸
眠
殊
足
令
人
厭
惡
此
福
粉
性
極
猛
烈
撒
於
牀
榻
之 

間
木
虱
無
立
足
之
地
自
然
消
滅
於
無
形

治
狗
虱
葯
粉 

每
盅
二
毛
五 

狗
虱
之
爲
物
也
吮
人
膏
血
擾
人
淸
蘑
跳
躍
無
常
捜
捉
不
易
最
令 

人
厭
若
用
此
粉
撒
於
地
板
牀
席
可
免
其
患

治
察
仔
葯
粉 

每
盅
二
毛
五 

察
仔
一
名
油
虫
凡
厨
房
肥
膩
之
處
牛
殖
更
繁
當
茲
天
氣
酷
熱
加 

以
火
氣
油
氣
互
相
薰
蒸
察
仔
愈
生
盒
多
有
時
竄
入
于
杯
盤
殽
菜 

之
間
令
人
不
敢
下
箸
恐
有
碍
於
衛
生
若
將
此
粉
徧
撒
於
察
仔
所 

聚
之
處
均
可
驅
除
凈
盡 

▲
餐
館
酒
樓
最
宜
注
意▼

(
以
上
察
字
俱
用
虫
旁)

治
蟻
葯
粉

每

盅

二

毛

五

蟻
之
種
類
極
多
凡
建
居
卑
濕
之
地
或
近
森
林
之
處
均
有
之
而
白 

蟻
一
種
能
剝
蝕
房
屋
衣
物
爲
害
尤
烈
速
宜
殺
滅
九
有
白
蟻
之
患
( 

者
將
此
粉
撒
在
白
蟻
來
往
之
處
或
用
一
竹
筒
將
菜
粉
吹
入
蟻
穴 

則
穴
中
之
白
蟻
必
無
遺
類
將
此
粉
徧
撒
於
厨
房
地
下
各
處
平
常 

蟻
仔
均
必
絕
跡

▲
各
種
殺
虫.■
粉
性
極
猛
烈
利
害
非
常
而
此
粉
又
無 

毒
質
並
不
害
人
撒
於
各
處
亦
無
臭
味
衛
生
諸
君
幸
、 

留
意
焉

朱
去
非
立
止
鼻
血
散 
每
包
價
銀
五
毛 

鼻
中
出
血
雖
較
吐
血
瀉
血
者
爲
畧
輕
然
久
流
不
止
大
有
損
碍
頭 

暈
心
悸
目
眩
昏
厥
若
不
調
治
難
免
另
起
別
症
將
此
藥
散
一
包
冲 

以
熱
茶
或
滾
水
約
半
碗
攪
起
盡
飮
之
鼻
血
即
止
無
憂
他
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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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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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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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代
理
四
邑
維
誌
全
年 
ttt五
册
銀
三
元
五
半
年
十
八
册
一
元
七
五 

•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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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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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百)
八
拾
元0
一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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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▲
▲
雲
埠
致
公
堂
通
告

啓
者
是
月
拾
號
。。即
夏
歷
吉
月
廿
九
日
。一 爲
我
洪
門 

一 

五
祖
寶
譯
之
期
3
本
堂
屆
時
開
會
恭
祝 
定
八
部
晚
九
時(
即
禮
一 

拜
六)
開
會 
招
納
新
會
員
。凡
我
昆
仲
:
介
紹
自
義
土
入
會
者
一 

5
仰
早
日
到
書
記
處
報
名
JC
又
九
號
晚
五
時
；(
卽
禮
拜
日
)
設
一 

筵
叙
飮 =
，赴
席
者
統
請
預
期
報
名
是
荷
。。此
佈
。。 

一

大
中
華
民
國
六
年
九
月 
一 
號

致
公
堂
預
啓

▲
◎
▼
承
受
永
利
菜
園
生
慝
廣
吿 

啓
者
永
利
風
前
係
林
積
等
合
伴
耕
種
今
因
弟
等
與
他
頂
受
永
利 

菜
園
連
貨
物
車
馬
架
生
全
盆
生
意
計
期
西
歷
九
月
十
號
即
舊
歷 

七
月
廿
五
日
在
裕
昌
隆
寳
號
當
衆
交
易
至
施
永
利
園
林
積
等
前 

有
欠
中
西
揭
借■
項
賬
項
等
數
目
櫻
轎
未
淸
考
請
於
期
內
與
永 

利
園
林
積
等
合
股
東
交
涉
理
明
倘
逾
期
不
報 
一 
經
交
易
後
所
有 

前
欠
各
數
目
均
與
新
手
人
無
涉
先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 

民
國
六
年
九
月
壹
號 

4
丁
斗 
弟
黃
倫
程
其
楊
耀
謹
白

▲
▲
▲
承
受
聲
明

啓
者
片
打
胃
成
昌
號
生
意
向
係
林
朝
林
登
林
均
等
合
股
同
做
今 

林
均
兄
志
圖
別
業
願
將
自
己
名
下
所
占
之
股
份
全
盤
退
頂
與
林 

朝
林
登
二
人
承
受
言
明
準
於
九
月
八
号
在
本
號
成
昌
交
易
如
林 

均
兄
與
中
西
人
等
有
數
目
等
項
關
於
成
昌
號
帽
帽
未
清
者
請
於 

木
交
易
以
前
理
明
自
交
易
後
承
受
人
槪
不
置
理
特
登
報
聲
明
此

佈
爲
據 

氏
國
六
年 

九
月
五
号

-
巾*
 

成
昌
號
林
朝
林
登
佈
吿

▲◎
▲
有
薯
仔
包
出
賣

啓
者
本
舖
有
薯
仔
麻
包
十
萬
個
出
賣
各
包
均
完
好
無
爛
每
個
價 

銀
一 
书
如
華
友
欲
購
此
項
麻
包
請
到
下
列
之
住
址
購
買
便
可

一
批4-
芝
加
哥
曾
公
司
謹
佈

▲
舖
在
雲
埠
緬
會
門
牌
六
百
二
十
五
号 
喊
線
矢
磨
四
七
九
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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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飛
機
九
架
。法
軍
飛
機
擲
炸
敵
地
位
多
處 
皆
獲
效
果
。。 

潛
艇
砲
擊
英
岸 ▲
仝
日
倫
敦
電
。國
防
軍
司
令
官
法
蘭 

治
爵
士
報
吿 
星
期
二
日
夜 
有
德
潜
艇
一
艘

C

襲
擊
英
國
東
岸 

斯
加
波
魯
婦
郡 
至
其
結
果 
居
民
死
三
人
，傷
五
人- 
物
業
損
失 

甚
微
。。

賃
一
屋
以
爲
賭
局
極
其
暢
旺
C
該
境
偏
門
之
利
9
爲
其
一
網
打 

盡
。。幾
有
連
蝦
仔
都
捉
埋
焉

C

黃
某
恨
之
于
心
而
難
出
于
口
。所 

以
交
際
上
者 
重
人
事
也 
邇
日
又
有 
一 黃
某
。無
賴
子
也 
往
年 

亦
做
過
該
党
會
長
者
。C

平
日
恃
勢
凌
人
。無
惡
不
作
。人
皆
以
祭 

幽
雨
目
之
由
卡
技
利
到
來
GC
駐
足
于
黃
某
處
。二
黃
相
會̂

毒 

計
旋
生
。
于
是
報
知
警
廳
至
八
月
十
八
晚
十
点
鐘
。有
曩
數
 

人

C

直
入
監
督
與
評
議
員
之
貼
局
處
見
賭
塲
之
中
。。寂
然
無
人 

6
而
賭
塲
之
側 
則
有
一
房
。
有
數
人
在
內
。設
有
煙
局
于
昧
。兩 

人
對
眠
-
四
人 
ii坐
。警
差
盡
拘
之
。鮮
囘
衙
中
。。困
于
香
由
 

之
房
X
控
以
吸
煙
案 
至
八
月
二
十
日
提
審 
衙
官
判
其
在
麟
二 

人
者
。每
人
罰
銀
五
十 
兀
。在
坐
四
人
者
。。每
名
罰
銀
七
元
立
毛 

一。另
衙
費
。嗚
呼
。任
汝
親
到
嘴
疇
嘴
。C

講
出
錢
字
就
變
心
2
平 

H
車
大
炮
所
謂
親
者.
親
錢
而
已
，懇
何
爲
哉
，5

◎
◎
◎
黨
人
之
陰
謀
敗
露

滿
地
可
五
號
電
云
。。近
日
關
於
爆
炸
男
爵
室
一
案
。。及
反
針
徵 

兵
者
遊
街
之
騷
擾 
一 
事
)
。昨
R
警
察
共
拘
獲
西
人
十
一
名
■
 

禁
候
審
:
聞
党
人
反
對
徵
兵
之
計
畫 
。首
欲
行
刺
男
爵
。
資
 

全
室
丿
。次
則
行
刺
首
相
波
頓
氏
、。及
檢
事88

長̂

打
氏
。。幷
辉 

燉
坎
凉
議
院
云
。，幸
而
值
探
值
得
此
消
息
即
混
入
訣
党
乃
城
 

其
陰
謀
之
險
悪
云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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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•
•
勞
働
大
會
之
决
議

本
市
勞
働
會
代
表
)
。於
前
兩
日
在
工
會
召
集
。開
大
會
討
論
關
 

於
徵
兵
案
實
行 
是
否
慮
聊
仝
罷
工
一 
事 
經
投
票
取
决
。。贊
成 

罷
工
者
五
十
八
票
」
反
對
者
八
票
。
譬
至
一
条
二
幷
表
决
兩
議 

案
。(- )
勞
勤
幹
事
委
員
。須
有
權
能
令
行
罷
工
。。(
二)
遴
選
適 

雷
人
員
。。以
爲
下
次
総
選
舉
之
候
補
云
。。

•
•
•
賭
案
審
判
之
延
期

昨
誌
卡
路
皆
。，門
牌
五
百
零
九
號
某
俱
樂
部
被
警
差
入
內
 
拘 

獲
華
人
十
七
名 
控
以
賭
案
.
內
一 
名
李
厚
)
。(
譯
音
)
指
爲
顕
家 

。0
當
時
全
數
保
出
候
審
)
昨
日
堂
訊 
被
吿
等
延
律
師
罅
素
羅
氏 

上
堂
辯
護
。，案
内
人
有
三
名
不
到
堂̂
謂
該
三
人
乃
引
線
者
。如 

不
到
堂
)
不
能
證
實
其
犯
賭
案
等
語
。是
以
官
飭
候
至
禮
拜
五
日 

再
審
一6

•
•
•
衙 
案

西
人
邦
馬
實
氏
。乃
美
國
人
因
酒
後
被
人
摸
去
懷
中
銀
一
百
零
 

五
兀
。及
後
值
探
某
氏
拘
獲
西
人
佐
治
威
氏
。指
爲
與
此
案
有 

關
者
。將
其
控
之
于
案
.
昨
日
堂
訊
。原
吿
不
能
證
實
該
銀
爲
佐 

治
威
氏
所
竊
。。官
乃
判
釋

西
少
婦
布
列
文
氏
)C

被
控
行
用
僞
銀
票
案
昨
日
堂
訊
，侯
將
案 

延
候
一
星
期
再
訊 
准
其
具
保
銀
二
千
元
一
釋
出
在
外
候
審)
聞 

敛
保
單
是
該
婦
之
母
及
夫
。。各
任
一
千
元
云

喪

各 
國
新
聞m 

^
^
^
^
^
限 

中
國
郵
船
公
司
之
發
達

r太
埠
中
國
郵
船
公
司
。。昨
接
澳
洲
雪
梨
全
髓
華
商
來
函
CC
畧
稱 

本
埠
華
僑
對
于
振
興
我

SB

航
業
。。均
極
熟
心
二
現
在
來
荏
船
疏 

附
貨
極
爲
不
便
。倘
貴
公
司
干
下
年
能
派
船
一
艘
。來
往
港
澳
Co 

本
埠
華
商
。。願
附
股
金
銀
五
十
萬
元
云
云
。( 
聞
該
公
司
已
電
覆 

應
允 
又
昨
日
該
公
司
接
到
滬
商
股
欵
。
一 
萬
九
千
元
。。星
加
波 

貨
脚 
一 
單
八
萬
元
。。于
此
可
見
航
業
之
發
達
矣
。。 
^^i^l^—

 

啓
者
叙
英
閣
生
意
原
日
係
謝
垣
高
林
黃
金
鄭
培
夏
煉
兄
等
所
創 

一
今
因
伊
等
志
圖
別
業
願
特
叙
英
閣
生
意
架
生
什
物
全
盤
頂
與
行 

行
堂
承
受
訂
期
準
於
九
月
八
號
在
叙
英
閣
交
房
清
楚
倘
叙
英
閣 

股
伴
謝
垣
兄
等
有
欠
到
各
梓
里
賬
目
等
項
軽
轉
未
淸
有
關
係
叙 

英
閣
者
仰
早
日
報
明
理
妥
自
交
易
後
承
受
人
槪
不
置
理
日
後
叙 

英
閣
生
意
盈
虧
係
承
受
者
得
特
此
佈
吿
爲
據 

二
巾*
 

民
國
六
年 

九
月
五
號 

行
行
堂
啓

I

◎
◎
◎
華
人
囘
坎
船
位
交
涉
消
息 

坎
京
訪
函
云(
坎
政
府
欲
華
工
囘
坎
。前
尤
飭
司
丕
亞
公
司
留
船 

位
三
百
位
.
由
香
港
載
華
人
囘
坎
一 
事
、當
經
英
政
府
以
軍
務
豎 

急
』耍
司
丕
亞
船
位
盡
載
軍
用
品 
不
能
装
載
華
工
。C

- 已
由
楊
総 

領
事
通
吿
在
案
1
昨
榻
鎌
領
事
又
赴
坎
政
府
磋
商
。請
內
部
直
接 

函
請
英
政
府
准
司
丕
亜
公
司
留
船
位
三
四
百
位
。。專
載
囘
坎
華 

人
。昨
聞
坎
內
部
已13

覆
犍
領
事
署 
謂
已
照
楊
総
領
事
所
請
辦 

理
。楊
總
領
事
亦
函
商
司
丕
亞
公
司
。亦
請
其
直
接
向
英
政
府
請 

求
。務
期
取
出
船
位
專
載
華
工
。至
此
事
英
政
府
尤
准■
否
。。大 

約
十
月
初
間
。可
接
英
政
府
覆
文
云
。

受
佈
吿

◎▼
啓
者
弟
呂
烈
呂
昌
黃
漢
三
人
合
件
租
有
園
二
處 
一 
在
佐
珠
皆 
一 

在
卄
五
卄
六
街
今
困
黃
漢
兄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園
底
並
薯
仔
瓜
菜 

馬
車
架
生
什
物
全
盤
及
發
貨
門
口
等
件
項
與
呂
義
和
堂
承
受
准 

於
舊
歷
七
月
廿
七
日
在
瑞
英
昌
寶
號
交
易
倘
黃
漢
兄
與
中
西
人 

等
會
項
賬
目
等
情
於
本
園
有
關
係
櫻
轉
者
仰
早
日
理
明
自
交
易 

後
與
承
受
人
無
涉
至
日
後
該
園
生
意
均
承
受
人
得
特
登
報
聲
明

◎
◎
◎
補
錄
妖
巢
鬼
打
鬼

板
付
訪
函
云
。。本
埠
有 
一 
黃
某
。所
謂
某
党
之
會
長
者
。設
有
賭 

局
一 
所
。由
來
久
矣
。因
其
不
洽
舆
情
Q
有
失
衆
望
。其
所
設
之
賭 

局

。衆
賭
仔
皆
有
裹
足
不
前
之
態
。而
某
党
監
督
評
議
等
輩
另

二
中"
 呂

義
和
堂
啓

以
免
後
論
此
據 

六
年 

九
月
六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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